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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交易及結算所㈲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㈲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準確

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，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

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 

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㈲限公司) 

(股份㈹號 : 0522) 
 

根據僱員股份獎勵計劃發行股份 

於㆓零㆒㆔年㈩㆓㈪㈩㈥㈰，董事會決議將 1,389,200 獎勵股份授予 974 位合㈾格㆟

士，合㈾格㆟士是指在㆓零㆒㆔年合㈾格期間任職於本公司及或其參與之附屬公司之

本公司僱員。根據該計劃的條款，受託㆟為本集團僱員及管理㆟員之利益，以面值認

購新股份或在市場購買股份。 

 
茲參照於㆒㈨㈨零年㆔㈪㆓㈩㆔㈰獲採納，其後於㆒㈨㈨㈨年㈥㈪㆔㈩㈰、㆓零零㈨年㆕㈪

㆓㈩㈤㈰及㆓零㆒㆔年㆕㈪㆓㈩㈤㈰經修訂之該計劃的相關條款。根據該計劃的條款，受託

㆟為合㈾格僱員之利益，以面值認購新股份或在聯交所購買股份。 

 

分配予每位合㈾格㆟士的獎勵股份數量是以該合㈾格㆟士於本公司及或其參與之附屬公司的

職位、工作經驗、服務年期及工作表現而釐定。 

 

於㆓零㆒㆔年㆔㈪㆓㈩㆓㈰，董事會決議將 1,414,800 獎勵股份授予 1,025 位合㈾格㆟士，合

㈾格㆟士是指在㆓零㆒㆔年整個合㈾格期間任職於本公司及或其參與之附屬公司之本公司僱

員。 

 

根據該計劃賦予的權限及本公司股東於㆓零零㈨年㆕㈪㆓㈩㆕㈰舉行股東大會㆖授予董事會

的權限，受託㆟於㆓零㆒㆔年㈩㆓㈪㈩㈥㈰以現㈮認購新股份及董事會決議發行及分配

1,389,200 新股份予 974 位合㈾格㆟士。974 位合㈾格㆟士㆗並不包括若干不符合作為合㈾格

㆟士的僱員，亦不包括本公司董事、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其聯繫㆟(根據㆖市規則定義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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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389,200 獎勵股份總數約佔本公司現㈲已發行股本之 0.348%及本公司經分配擴大後的已發

行股本約 0.347%。已發行及繳足的獎勵股份均享㈲同等權益，並與現㈲已發行的股份享㈲

同等權益，亦與於分配時所㈲其他已發行股份享㈲同等投票、股息、轉讓方面之權利及所㈲

其他權利，包括清盤時之權利。 

 

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出申請批准就該計劃由㆓零㆒零年㆔㈪㆓㈩㆕㈰㉃㆓零㆓零年㆔㈪㆓㈩

㆔㈰將發行的股份㆖市及買賣，並已獲得㈲條件批准。 

 

以㆘是獎勵股份的分配及發行詳情: 

 

數量及面值: 於本公司股本的 1,389,200 普通股，每股面值港幣 0.10 元 

 

發行價或淨額: 每股面值港幣 0.10 元 

 

面值總額: 港幣 138,920 元 

 

將予籌集的總㈾㈮及 

該筆款㊠的用途: 

 

港幣 138,920 元，用作本公司的㆒般營運㈾㈮ 

 

發行股份的原因: 發行獎勵股份的目的是提供股份以供分配予該計劃的合㈾格

㆟士。根據該計劃分配獎勵股份予合㈾格㆟士，以表揚及獎

勵合㈾格㆟士對本公司及或其參與之附屬公司的貢獻，並吸

引及保留本公司及或其參與之附屬公司的寶貴㆟才。 

 

獲分配股份㆟士的身份: 974 位合㈾格㆟士，全為本公司僱員(當㆗並不包括董事) 

 

㈾㈮: 受託㆟從為合㈾格㆟士之利益而持㈲的㈾㈮支付認購款㊠ 

 

股份的收市價: 每股港幣 62.30 元(於本公告刊發㈰的收市價) 

 

過往㈩㆓個㈪內的 

集㈾活動: 

本公司於本公告刊發㈰期前㈩㆓個㈪內概無進行任何集㈾活

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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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義 

 

「董事會」 

 

本公司之董事會 

 

「本公司」 

 

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，㆒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

㈲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㆖市 

 

「董事」 

 

本公司之董事 

 

「合㈾格㆟士」 

 

董事會所釐定的指定合㈾格期間內，在本公司及或其參與附屬

公司任職之本公司及或其參與附屬公司的管理層成員及僱員，

包括本公司及或其參與附屬公司的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及僱

員 

 

「獎勵股份」 

 

就㆒㈴合㈾格㆟士而言，該股份由董事會釐定，根據該計劃由

受託㆟認購或購買，並分配予該合㈾格㆟士 

 

「該計劃」 

 

本公司於㆒㈨㈨零年㆔㈪㆓㈩㆔㈰為本公司及或其參與之附屬

公司管理㆟員及僱員之利益而採納的㆒㊠僱員股份獎勵計劃，

其後於㆒㈨㈨㈨年㈥㈪㆔㈩㈰、㆓零零㈨年㆕㈪㆓㈩㈤㈰及㆓

零㆒㆔年㆕㈪㆓㈩㈤㈰修訂  

 

「股份」 

 

本公司股本每股面值港幣 0.10 元之普通股股份 

「聯交所」 

 

香港聯合交易所㈲限公司 

 

「受託㆟」 本公司根據該計劃委任管理該計劃的受託㆟ 

 

「㆓零㆒㆔年合㈾格期間」 

 

由㆓零㆒㆔年㆔㈪㆓㈩㆓㈰㉃㆓零㆒㆔年㈩㆓㈪㈩㈥㈰期間 

 

「港幣」 

 

港幣，香港之法定貨幣 

 

「%」 百分比 

         

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董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偉光 

香港，㆓零㆒㆔年㈩㆓㈪㈩㈥㈰ 

 

於本公告㈰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：Arthur H. del Prado 先生（主席）、李偉

光先生、周全先生及黃梓达先生；非執行董事：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及 Petrus 
Antonius Maria van Bommel 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：Orasa Livasiri 小姐、樂錦壯先生、

黃漢儀先生及鄧冠雄先生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